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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申请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审核

函〔2024〕030008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

提交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审核问

询问题（详见附件）。 

公司将按照审核问询函的要求，会同中介机构逐项落实相关问题并及时提交

对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通过临时公告方式及时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

深交所并购重组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深交所审

核通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本次交易能否通过相关

监管机构的批准或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亦

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公司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相关信息均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9 月 20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附件： 

 

关于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 
 

审核函〔2024〕030008 号 

 

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2024 年修订）》（以下简称《重组审核

规则》）等有关规定，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江苏骏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或骏成科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及问询

回复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审核问询问题。 

1．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1）2023 年 9 月，徐艺萌以 3.33 元/股价格

受让江苏新通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通达集团）持有的标的公司 2,692

万股股份，占标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59.82%，交易金额约 8,964 万元，已累计支付

股份转让款 4,600 万元，资金来源包括亲友借款，其中向其父亲徐锁璋的朋友陈

俊等人借款 2,500 万元；（2）陈俊为丹阳铁龙轨道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阳

铁龙）的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标的公司向丹阳铁龙累计借款 5,500 万元并在报

告期内归还给丹阳铁龙，但未约定利息；（3）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向新通达集

团拆出资金 1,320.59 万元、604.09 万元和 525.10 万元，主要用途为投资理财、

实际控制人房屋装修及家庭支出；（4）新通达集团指定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

徐艺萌的母亲姚伟芳代收零售汽车仪表、检测收入、房屋租金及贴票利息，报告

期各期代收金额分别为 316.07 万元、196.64 万元和 113.40 万元；（5）报告期内，

徐锁璋存在与公司财务部员工、客户员工资金往来；姚伟芳与多名自然人存在大

额资金往来，理由为提供资金借贷服务；标的资产市场经理多次收、取现金，累

计金额分别为 273.19 万元、136.35 万元。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1）丹阳铁龙的主营业务及财务数据，是否从事向第

三方提供借款业务，未约定利息的合理性；陈俊等人向徐艺萌提供股权转让借款

的具体资金来源，丹阳铁龙及陈俊与标的公司及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

人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特殊利益关系，是否存在股权代持等其他安排；



（2）标的公司向丹阳铁龙借款 5,500 万元的具体用途，丹阳铁龙提供借款的具

体资金来源，2023 年 9 月至今标的公司是否存在向丹阳铁龙借款的情形；（3）

报告期各期，标的公司向新通达集团拆出资金的用途是否真实，2023 年 9 月至

今是否存在与新通达集团的资金拆借行为，前述拆出资金是否涉及其他利益安排，

是否存在代垫成本费用等情形；（4）姚伟芳代收标的资产款项的具体用途，标的

公司 2023 年 9 月至今是否存在他人代收、转贷、资金占用等财务不规范行为；

（5）徐锁璋与公司财务部员工、客户员工存在资金往来的原因，姚伟芳向多名

自然人提供资金借贷服务的原因，市场经理多次小额收、取现金的原因，前述资

金往来是否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核查并说明标的资产

是否存在体外资金循环、代垫成本费用等情形，报告期内财务不规范情形是否已

完成整改、期后是否未再发生，说明具体的核查过程、核查范围、核查比例及结

论，并提交资金流水核查专项报告。 

2.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销售费用发生额分别为

558.96 万元和 1,000.98 万元，主要由职工薪酬、业务招待费和售后服务费构成；

管理费用发生额分别为 1,676.63 万元和 1,885.07 万元，主要由职工薪酬、折旧与

摊销费、业务招待费和咨询服务费构成。报告期各期，标的资产销售费用率分别

为 1.28%和 2.02%，管理费用率分别为 3.85%和 3.81%，标的资产收入规模显著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同时，销售费用率和管理费用率均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水

平。 

请上市公司补充说明：（1）结合销售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人均薪酬情况、与同

行业可比公司及当地工资水平的比较情况，说明相关员工薪酬的合理性，是否存

在少计成本费用情形；（2）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中业务招待费的具体区别，并结

合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说明相关业务招待费用占比的合理性；（3）结合标的公

司通过关联方、员工个人账户代收代付款项的具体情况，说明是否涉及销售费用

和管理费用科目，如是，相关款项对相关会计科目核算的影响，是否存在代垫费

用、体外资金循环或商业贿赂的情形，以及后续的整改情况，相关整改对标的公

司经营造成的影响。 



请独立财务顾问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说明具体的核查过程、核查

范围、核查比例及结论。 

 

请上市公司全面梳理“重大风险提示”各项内容，突出重大性，增强针对性，

强化风险导向，按照重要性进行排序。 

同时，请上市公司关注重组申请受理以来有关该项目的重大舆情等情况，请

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情况中涉及该项目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等事

项进行核查，并于答复本审核问询函时一并提交。若无重大舆情情况，也请予以

书面说明。 

 

请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对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需通过临时公

告方式披露，并在披露后通过我所并购重组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文件。本问询

函要求披露的事项，除按规定豁免外应在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中予以补充，并以

楷体加粗标明；要求说明的事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无需增加在重组报告书中。

独立财务顾问应当在本次问询回复时一并提交更新后的重组报告书。除本问询函

要求披露的内容以外，对重组报告书所做的任何修改，均应报告我所。上市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对我所审核问询的回复是重组申请文

件的组成部分，上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及证券服务机构等相关主体应当保证回

复的真实、准确、完整。 

上市公司应严格按照《重组审核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问询意见回复并将

回复文件通过我所审核系统提交。如不能按照《重组审核规则》规定的问询回复

时限披露的，应当至迟在期限届满前 2 个工作日向我所提交延期问询回复申请，

经我所同意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公告未能及时提交问询回复的原因及对审核事项

的影响。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2024 年 9 月 18 日 

 


